
关于 2018 年同仁县政府预算公开

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88962 万元，较 2017 年增

长 10750 万元（剔除 2017 年提前预告专项 20095 万元），

增长 13.74%。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6886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80541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535 万元。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60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 600 万元。上年结余 119 万元。收入总计 719

万元。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本年支出为 719 万元。其中：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19 万元。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同仁县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18年省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合计为80541万

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421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76331

万元。

五、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17 年同仁县不断完善全县预算部门的预算管理综合

绩效分类考评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结果的绩效导向作

用，充分体现奖优罚劣。对全县 87 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

严格考评，兑现奖励资金 62 万元。对考评不及格的单位扣

减当年经费 6.27 万元。认真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选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等 9个重点专项资金进行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资金规模达 5867.13 万元。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7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同财

[2017]106 号，根据不同单位、不同项目，由单位选定 1 个

重点项目通过“两上两下”精心筛选，上报部门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审报表，由我局自评小组确定 10 万元以上涉及民生

且完工的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考评工作,选定人大、政协会议

经费等 44 个项目，自评资金总量为 11479.24 万元。

六、举借债务有关情况说明

债务总量情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我县纳入系统管理

的债务余额 32988 万元，其中：专项债务余额为 20000 万元；

一般债务余额为 12988 万元。

2017 年专项债务限额为 20000 万元。2017 年新增专项债

券 20000 万元，专项债务总额控制在专项债务限额内。

2017 年一般债务限额 17172 万元。2016 年末一般债务余

额 9928 万元，2017 年发行置换一般债券 3060 万元，2017



年末一般债务余额 12988 万元，一般债务总额控制在一般债

务限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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